
鄂二师院党发〔2021〕1 号

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

《部门经济目标管理考核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:

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部门经济目标管理考核暂行办法》已经

2021 年第 5 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附件：资产经营公司等部门经济目标设定、考核方法及结果

运用情况表

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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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
部门经济目标管理考核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目标考核评价激励机制，充分发挥目

标导向和激励约束作用，营造真抓实干、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，

全面完成各项年度责任目标任务，根据《湖北省属本科高校预算

管理办法》和学校绩效工资管理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本原则

（一）一事一案分类管理。根据各单位业务特点，分别设定

考核目标、考核办法和考核指标。

（二）目标设定科学合理。充分考虑各单位历史背景、当前

现状和发展趋势，客观适当设定经济目标。

（三）考核方法简洁有效。考核指标可量化，具有可比性和

公允性，便于计算、评价和排序。

（四）结果运用导向明确。建立绩效优先、兼顾公平、科学

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,促进学校财源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发展。

第三条 考核对象主要包括资产经营公司、光谷教育学院、

湖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、湖北省普通教育干部培训中心

等部门。其经济目标设定、考核方法及结果运用见附件。

第四条 考核程序

（一）单位自评。各单位据实撰写自评报告，准备与考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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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目标确认。财务处提供经济目标管理单位的年度财务

决算数据，审计处进行专项审计。

（三）小组考核。财务处会同纪委、人事处、发展规划处、

资产管理处、审计处等部门通过账务审计、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

开展考核工作，形成经济目标管理考核报告和绩效奖励方案。

（四）学校审定。考核报告和绩效奖励方案提交校长办公会

议审定通过后，对获奖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五条 监督与处罚

（一）各单位应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，并在单位内部予以公

开。

（二）若因主观原因未完成责任目标或工作中有失误的单

位，学校将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或问责。

（三）如有数据弄虚作假、违规、违法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

学校将收回违规所得，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（四）单位年度考核为“不合格”等次，该单位创收奖励性

绩效不予发放。

第六条 实行经济目标管理的单位，在完成经济目标任务工

作的基础上，额外完成其他服务工作并取得服务收入，参照《湖

北第二师范学院服务收入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实行单项管理，不合

并到本部门经济目标进行考核。

第七条 上级或其他主管部门无明确使用范围的专项奖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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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奖励到账金额的 10%对部门或个人进行奖励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9 日印发


